
【裁判字號】103,判,488

【裁判日期】1030911

【裁判案由】新型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3年度判字第488號

上  訴  人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海英俊

訴訟代理人　薛郁蕙　律師

上  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

被 上訴 人　賴信安

訴訟代理人　陳啟舜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新型專利舉發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2年9月

27日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44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台達公司）

   前於民國92年5月5日，以「軸流式風扇結構」向上訴人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下稱上訴人智慧局）申請新型專利，經上訴

   人智慧局審查，於93年5月21日審定准予專利，並於公告期

   滿後，發給新型第227323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

   被上訴人於100年7月27日以該專利違反核准審定時專利法（

   90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下稱審定時專利法）第98條第2項

   、第104條第3款及第105條準用第22條第4項規定，不符新型

   專利要件，對之提起舉發。其後上訴人台達公司於同年9月

   21日提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經上訴人智慧局審

   查准予更正，本件舉發案應依該更正本審查，並認系爭專利

   未違反前揭專利法規定，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被上訴

   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

   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上訴人智慧局應為撤銷系

   爭專利之審定，上訴人台達公司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一)、系爭專利說明書表列欄位僅記載其

   創作一實施例之軸流式風扇結構，未指明此實施例究竟為何

   種實施態樣，另未提供其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載「該等葉

   片之該葉緣與該轂部之固接處的頂端與該框架之下框底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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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距離小於該框架高度的3/4倍」（下稱「小於3/4倍之技術

   特徵」）設計之比對資料，亦未提供相關已達顯著性差異之

   有效數據及實驗結果，且該「3/4倍」比乃屬一相對值而未

   提供實際尺寸以資參考，違反審定時專利法第104條第3款規

   定。(二)、舉發證據1為西元2000年7月4日公開之日本特開第

   2000-186693號風扇馬達之葉片構造（－羽根

   構造）專利案。證據2為2002年6月7日公開之日本特開第200

   2-161892號軸流風扇（軸流）專利案所載之習知軸流

   風扇構件。證據3為1994年10月25日公開之日本特開平0-000

   000號斜流風扇（斜流）專利案。上開證據已揭露系

   爭專利大部分之技術特徵，其未揭露部分亦為熟習該項技術

   者依憑證據1、證據2等已公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換

   言之，前述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記特定數值，僅

   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憑證據1及證據2已公

   開先前技術，能經由邏輯分析、推理或普通試驗，並在有限

   次的實驗中即可獲得而能輕易完成。而上訴人台達公司並未

   提出適當的數據資料，以證明在所界定的數值範圍內能夠產

   生無法預期或突出的功效，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自

   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與所依附之第1項

   僅係記載方式不同，然實質內容仍相同，又系爭專利第3項

   請求項之技術特徵，與證據1圖1所示之構造相同，而證據1

   即可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第3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第4項請求項之「其中該等葉片之該葉緣與該轂

   部之固接處的頂端低於該轂部之該側表面之上緣」技術特徵

   ，與證據2「該等葉片之該葉緣與該輪轂之固接處的頂端低

   於該輪轂之該側表面之上緣」構造相同，證據2可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第5項請求項

   之技術特徵，與證據2「該等葉片之該葉緣與該輪轂之固接

   處的頂端低於該輪轂之該側表面之上緣，該等葉片之該葉緣

   與該轂部之該側表面之間存在一間隙」構造相同，證據2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不具進步性；證據1揭露「

   該等葉片的葉緣係平面」，證據2第1及4圖揭露「該等葉片

   之該葉緣係形成曲面」，系爭專利第6項請求項之技術特徵

   ，與證據1或2構造相同，可以證明系爭專利本項申請專利範

   圍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之技術特徵，

   與證據1圖1、2所揭露之構造相同，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7項「該空間呈圓柱型或錐型」之技術特徵，亦與證據2

   「該空間係形成錐型」之構造相同，故證據1、證據2可以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不具進步性；證據3第1、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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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圖揭示「該葉輪之側表面係形成一圓弧面」，經由證據3之

   教示，將證據1之「轉子」之轂部側表面或證據2之「電動機

   」之轂部側表面，形成如證據3之「葉輪」為一圓弧面，亦

   僅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輕易完成，且未能

   增進功效，可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不具進步

   性；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之技術特徵，與證據1或證

   據2所揭露構造相同，亦僅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能輕易完成，且亦未能增進功效，足證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9項不具進步性等語，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上訴人智慧局應為系爭專利應予撤銷之審定。

三、上訴人智慧局則以：查系爭專利說明書已敘明解決課題之技

   術手段及所達成之功效，而與特定文件（證據1、2）做技術

   特徵之比對，並非專利說明書之記載要件，系爭專利說明書

   並未違反審定時專利法第104條第3款之規定，起訴理由不足

   採。證據1或2均未揭露系爭專利「小於3/4倍之技術特徵」

   ，且系爭專利說明書已記載「依本創作所提供的軸流式風扇

   結構對於風扇在運轉時的靜壓力及風量均有提升，且對失速

   所造成的影響作成補償」，可知系爭專利確能增進功效，非

   為熟習該項技術者依證據1或2所揭露技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

   ，故結合證據1及2亦無法達成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

   之技術特徵及其功效。由於證據1、證據2或證據1及2之組合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因此

   證據1、證據2或證據1及2之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2至7及9項不具進步性。且證據1、2或3均無法達

   成系爭專利提升靜壓力及風量並補償失速所致影響之功效，

   故結合證據1及3或結合證據2及3亦無法達成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8項之技術特徵及其功效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

   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訴。

四、上訴人台達公司則以：系爭專利說明書符合明確且充分揭露

   之要求，並未違反審定時專利法第104條第3款之規定。證據

   1及證據2皆未揭露系爭專利之「小於3/4倍之技術特徵」，

   以及如系爭專利之軸流式風扇結構之可提升風扇在運轉時的

   靜壓力，以及對失速所造成的影響作成補償之技術效果。準

   此，證據1及證據2之組合，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至

   7與9項，依附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並加入進一步的技術特

   徵，故相對於證據1、證據2或證據1與證據2之組合亦具有專

   利法中所要求之進步性，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至7及9

   項具進步性；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具進步性；證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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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2、證據1至證據3之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不具可專利性等語。

五、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綜觀系爭專利說明書及圖式內容，已記載系爭專利所欲解

     決之問題、創作之目的、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所預期之

     功效，且載有詳細的實施例，足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正確

     理解系爭專利說明書及圖式的內容，並據以實施，故系爭

     專利說明書之記載並無違反審定時專利法第104條第3款規

     定。

 (二)、證據1已揭露系爭專利大部分技術特徵，二者雖有差異存

     在，然證據1已明確揭示在葉片葉緣與輪轂之固接處的頂

     端，到風扇下框底的垂直距離小於風扇框架高度的技術，

     其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技術特徵相同，

     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載特定數值範圍，僅為

     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經由例行性的普通試驗，並在有限次的

     實驗中即可獲得而能輕易完成，且上訴人台達公司亦未提

     出適當的數據資料以證明在所界定的數值範圍內能夠產生

     無法預期或是突出的功效，故證據1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證據2所載之相關圖式如原

     審判決附圖3所示，亦已揭露系爭專利大部分技術特徵，

     系爭專利係為改良「扇葉轂部與風扇框架的高度幾近平齊

     」之習知軸流式風扇，至葉片葉緣與轂部固接處的頂端到

     下框底的垂直距離，及風扇框架高度兩者間的比值變化，

     並非系爭專利之創作改良目的，不足作為系爭專利具有進

     步性之論據，證據2自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據此證據1與證據2之組合自亦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附屬技術特徵與所依附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界定之「小於3/4倍之技術特

     」，僅是記載方式之不同，二者之實質內容相同。證據1

     、證據2或證據1、證據2之組合既均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自亦均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2項不具進步性。

 (四)、證據1、證據2或證據1、證據2之組合均可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已於前述。而證據1圖1揭

     示葉片4之葉緣與轉子固接處的頂端，齊平於轉子1側表面

     上緣，是證據1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之附屬

     技術特徵；證據2圖4揭露葉片2-2之葉緣與輪轂2-1固接處

     的頂端，低於輪轂2-1側表面上緣，是證據2已揭示系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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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之附屬技術特徵；證據2圖4揭示葉

     片2-2之葉緣與輪轂2-1側表面中有一間隙，是證據2已揭

     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1

     、證據2、或證據1、證據2之組合亦均可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3項、第4項、第5項不具進步性。

 (五)、證據1圖1揭露葉片4之葉緣是平面，是證據1已揭示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1亦可證明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不具進步性。而證據2圖4揭

     示葉片2-2之葉緣為曲面，是證據2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6項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2亦可證明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不具進步性。證據1與證據2之組合自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不具進步性。

 (六)、證據1圖1揭露空氣取入凹部1a呈錐型，是證據1已揭示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1亦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不具進步性。而證據2圖

     4揭露文氏管風洞盒之上框底及該輪轂2-1之該上表面之間

     存在一錐型凹部，是證據2已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7項之附屬技術特徵，證據2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7項不具進步性。故證據1與證據2之組合自亦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不具進步性。

 (七)、證據3圖1揭露轂部之側表面係一圓弧面。相較於證據1與

     證據3之組合，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僅是將證據1

     所揭示之轂部側表面為圓柱型之技術，簡單變化為圓弧型

     之技術，再經由有限次例行性之普通試驗，即可取得葉片

     葉緣與輪轂之固接處的頂端，到風扇下框底的垂直距離小

     於風扇框架高度的技術界於特定數值範圍。因此，證據1

     與證據3以及證據2與證據3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8項不具進步性。

 (八)、證據1圖1揭示轉子1之上表面係平面，是證據1已揭示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1亦可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不具進步性。而證據2圖4

     揭示輪轂2-1之上表面係平面，是證據2已揭示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9項之附屬技術特徵。故證據2亦可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不具進步性。故證據1與證據2之

     組合自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不具進步

     性。

 (九)、綜上所述，證據1、2、3或其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1至9項不具進步性。原處分以系爭專利無違審

     定時專利法第98條第2項規定，而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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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屬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非妥適。被上訴人請求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上訴人智慧局為撤銷系爭專利

     權之審定，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院按：

 (一)、本件上訴人台達公司係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參加

     訴訟之獨立參加人，因不服原審所為對其不利之判決，提

     起上訴，其利害關係與原審被告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一致

     ，依本院97年5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本

     件應併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上訴人。又被上訴人雖提出

     上訴參加狀，惟其已為本件被上訴人，自無庸參加訴訟，

     合先敘明。

 (二)、按專利舉發係以專利核准審定時，是否有應不予專利之原

     因作為判斷基礎，故專利舉發案原處分是否違法，自應以

     專利核准審定時為法規基準時。系爭專利係於93年5月21

     日審定准予專利，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以核准

     審定時有效之90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為斷。次按

     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件或改良，且可供產業上

     利用者，得依審定時專利法第97條、第98條第1項規定，

     申請取得新型專利。又新型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

     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時

     ，雖無前項所列情事，仍不得依同法申請取得新型專利，

     同法第98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即新型專利之進步性要件

     。另新型有違反第98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者，任何人得附

     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104條第1款、

     第105條準用第72條第1項規定甚明。

 (三)、本件系爭專利係92年5月5日申請之軸流式風扇結構之新型

     專利，上訴人台達公司於100年9月21日申請更正，經上訴

     人智慧局核准更正，其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共計9項，

     除第1項為獨立項外，其餘均為直接或間接附屬於第1項之

     附屬項。舉發證據1為2000年7月4日公開之日本特開第200

     0-186693號風扇馬達之葉片構造（－羽根構

     造）專利案。證據2為2002年6月7日公開之日本特開第200

     2-161892號軸流風扇（軸流）專利案所載之習知軸

     流風扇構件。證據3為1994年10月25日公開之日本特開平

     0-000000號斜流風扇（斜流）專利案。上開證據之

     公開日均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且均屬風扇之技術領域

     ，均為系爭專利是否具備專利要件之先前技術。原審業已

     敘明系爭專利並未違反審定時專利法第104條第3款之規定

     ，上訴人台達公司此部分主張不足取。至於系爭專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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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進步性，亦經原審就系爭案與上開證據1、2、3詳細

     比對其技術特徵後，認為證據1之「轉子」、「葉片」及

     「框體」，證據2之「輪轂」、「葉片」及「文氏管風洞

     盒」，可分別對應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轂

     部」、「葉片」及「框架」；且證據1、證據2已揭示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一種軸流式風扇結構，包含

     ：一轂部，具有一上表面及一側表面；複數葉片，環設於

     該轂部之側表面上；及一框架，具有一上框底及一下框底

     ，用以容置該轂部及該等葉片；其中，該框架之上框底及

     該轂部之該上表面之間存在一被該等葉片之一葉緣所包圍

     之空間，所有該等葉片之該葉緣在該空間周圍所構成之包

     圍面係用以側向導引該空間之空氣，該等葉片更具有用以

     軸向入風之軸向入風面且該軸向入風面高於該轂部。」之

     技術特徵。至於該項申請專利範圍所載「該等葉片之該葉

     緣與該轂部之固接處的頂端與該框架之下框底的垂直距離

     小於該框架高度的3/4倍。」之技術特徵，關於該3/4倍數

     值雖未經證據1、證據2揭露，然證據1已明確揭示由葉片

     葉緣與輪轂之固接處之頂端，至風扇下框底之垂直距離小

     於風扇框架高度之技術特徵；證據2圖4亦已揭示相同之技

     術特徵。而上開未經揭露之特定數值範圍，僅為熟習該項

     技術者能經由例行性之普通試驗，並在有限次之實驗中即

     可獲得而能輕易完成，而上訴人台達公司亦未提出適當的

     數據資料，以證明在所界定的數值範圍內能夠產生無法預

     期或是突出的功效。故證據1、證據2及證據1、證據2之組

     合均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此

     外並分別就系爭專利其餘各請求項一一檢視，敘明證據1

     、證據2及證據1、證據2之組合可證明各請求項不具進步

     性，將其得心證之理由詳細載明於判決書（原判決事實及

     理由六(七)-(十五)參照），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論理及經驗法

     則，亦無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等之違法。

 (四)、上訴意旨雖主張系爭專利「小於3/4倍之技術特徵」具有

     無法預期的功效，包含運轉時提升靜壓力、風量及改善失

     速效應等，原判決罔顧上開功效且錯誤認定系爭專利說明

     書之表1所載數據及圖5所示者，僅為泛指一般葉片之葉緣

     與該轂部之固接處的頂端低於框架頂部之技術，遽認系爭

     專利欠缺進步性，違反200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3.4.2.1之

     規定，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云云。惟

     查：

     1.專利審查基準係專利主管機關經濟部為規範辦理專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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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程序、專利要件審查之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等，

       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性質的行政規則。此一

       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係基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間接

       對外發生效力，原審為司法機關固得參考其規定，亦得

       依據法律表示不同之見解。200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2

       篇第1章至第4章，係經濟部以93年6月28日經授智字第

       0932003740號修正發布，93年7月1日施行，而系爭專利

       則係於93年5月21日審定准予專利，本件之法規基準時

       為專利核准審定時，已如前述，並無上開專利審查基準

       之適用。上訴人台達公司主張原審違反2004年版專利審

       查基準第2篇第3章「3.4.2.1發明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

       」之規定，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

       即有未合。惟系爭專利「小於3/4倍之技術特徵」，是

       否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仍係判斷系爭專利有無進步性

       之重點所在，詳如下述。

     2.如前所述，證據1及證據2已揭露「葉片葉緣與輪轂之固

       接處之頂端，到風扇下框底之垂直距離小於風扇框架高

       度」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則進一步縮小上開垂直距離

       為小於風扇框架高度之3/4倍。可見系爭專利係從先前

       技術的較大範圍中，選擇先前技術未明確揭露之較小範

       圍作為其技術特徵。這種選擇是否為該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應以該限定之數值範圍是否

       顯著地增進功效或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為斷。上訴人台

       達公司應提出該數值範圍內與數值範圍外之實驗數據，

       比較其功效，以證明該限定之數值範圍內之功效，具有

       顯著之差異或其他無法預期之功效。

     3.本件原審判決已載明：系爭專利說明書雖載有實驗證明

       當「葉片之端面與轂部之側表面之固接處頂端距離框架

       高度的3/4倍」時，會獲得較佳之側向入風效果，然系

       爭專利說明書未有進一步之資料揭露以佐其所稱之實驗

       證明，或於該特定數值範圍（小於3/4）下，就「側向

       入風效果」實驗結果已達顯著性差異之有效數據；並經

       原審命上訴人台達公司提出有關系爭專利「小於3/4倍

       之技術特徵」是否產生無法預期的功效，或系爭專利說

       明書第10頁所載述較佳的側向入風效果之實驗數據或其

       他證據資料，惟上訴人台達公司並未提出適當之數據資

       料以證明在所界定之數值範圍內能產生無法預期或突出

       之功效。另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1頁之表1所載的數據及

       圖5所示者，係說明系爭專利葉片之葉緣與該轂部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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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處的頂端低於框架頂部的技術，相較於習知軸流式風

       扇轂部頂端與框架頂部齊平之結構有更佳的效能，並非

       針對「葉片葉緣與轂部固接處的頂端到下框底的垂直距

       離」與「風扇框架高度」兩者間的比值變化，以及所稱

       功效變化的關係，遑論能在特定數值範圍（小於3/4）

       具有特別突出的功效（原判決事實及理由六(七)1.(3)參照

       ）。

     4.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1頁之表1所載數據及圖5，係記載於

       系爭專利說明書五、創作說明四〈實施方式〉項下。依

       其所載之系爭專利之實施例，係參照該專利說明書圖3

       、圖4所示，並敘明表1係依上述實施例所提供之軸流風

       扇結構與一習知軸流式風扇結構，在相同之操作條件下

       所獲得之靜壓力大小與空氣流量之實驗數據。顯然無論

       文字記載或圖式，均未特別載明該表及圖示所載之「本

       創作」係在系爭專利「小於3/4倍之技術特徵」下所為

       之實驗數據；且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謂之「習知軸流式風

       扇結構」，依系爭專利說明書五、創作說明二〈先前技

       術〉項下所載係：「請參照圖2……在此一軸流式風扇1

       中，由於轂部12的配置高度幾乎與框架11平齊，因此轂

       部12正上方的空氣並無法完全為葉片13所引導而形成一

       無效區域。為此，本創作提出一種經過改良的軸流式風

       扇，而能夠讓此一經過改良的軸流式風扇能夠利用到轂

       部正上方的空氣，進而提升風扇的效能。」（系爭專利

       說明書第7頁第7行以下至第11頁參照）。故依系爭專利

       說明書第11頁表1所載數據及圖5所示者，係說明系爭專

       利葉片之葉緣與該轂部之固接處的頂端低於框架頂部的

       技術，相較於習知軸流式風扇轂部頂端與框架頂部齊平

       之結構有更佳的效能。原審上開事實認定並無錯誤可言

       。

     5.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1頁表1所載數據及圖5所示，既非系

       爭專利「小於3/4倍之技術特徵」下所為，且其所載習

       知軸流式風扇結構亦未標明「葉片葉緣與轂部固接處的

       頂端到下框底的垂直距離」與「風扇框架高度」兩者間

       的比值，自不能認係上開「小於3/4倍」數值範圍內與

       數值範圍外之實驗數據。上訴人台達公司復未能於原審

       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系爭專利在其所界定之數值範圍內

       能產生無法預期或特別顯著之功效，則其所謂「系爭專

       利於『小於3/4倍』數值範圍內風扇運轉時能提升靜壓

       力、風量及改善失速效應等無法預期的功效」，尚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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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證明。揆諸前述第2.段之說明，自不能認系爭專利具

       進步性。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並無違誤。

 (五)、上訴人台達公司另主張證據1、證據2與本件系爭專利所欲

     解決之問題不同，熟知該技術領域者，並無動機依前案進

     行試驗，亦無可能在有限次的實驗中即可獲得系爭專利之

     特定數值範圍，原判決違反200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3.4.

     1進步性之判斷步驟」，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

     ；又原判決未說明證據1、證據2何以非系爭專利所稱之習

     知軸流式風扇，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惟按本件

     並無200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之適用，已如前述。至有關進

     步性之判斷，原審依首揭本件應適用之法律，先確認系爭

     專利所屬之技術領域為軸流式風扇技術領域，其次比對系

     爭專利之內容及舉發證據所揭露之內容，確認其間之差異

     後，再判斷該差異是否為熟習該項技術者，運用系爭專利

     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能否增進功效？均如前

     述，經核並無不合。又系爭專利係為提升風扇運轉時之靜

     壓力及風量等目的而創作；證據1則係為提升風量及靜音

     效果之目的；證據2係2002年6月7日公開之日本特開第200

     2-161892號軸流風扇專利案所載之「習知軸流風扇構件」

     ，並非該專利案本身，與該專利案本身所欲解決之問題無

     關，而一般風扇技術領域所欲達成之目的，不外提升風扇

     之效率（如靜壓力）與風量，自難謂熟習該項技術者，無

     動機進行試驗以增進效能，上訴意旨據以指摘原判決不適

     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即無可採。至於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

     之習知軸流式風扇，係指扇葉轂部與風扇框架的高度幾近

     平齊者，並未包含如證據1或證據2等扇葉轂部低於風扇框

     架之技術，已據原判決論述綦詳（原判決事實及理由六(七)

     1.(4)參照），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理由不備，顯非可採

     。

 (六)、綜上，本件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

     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

   、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1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林　茂　權

                             法官　楊　惠　欽

                             法官　吳　東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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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姜　素　娥

                             法官　許　金　釵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　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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